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拱政复[2019]101号

申请人：张某，男，汉族，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邵灿秀，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485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军，局长
申请人张某要求撤销杭拱公（康）强戒决字[2019]5004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于2019年9月2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19年8月10日因吸毒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查获并被处以二十日行政拘留及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期限届满后，被申请人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直接将申请人送至杭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被申请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理由：1、申请人不具备《禁毒法》等法律规定的应当被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申请人吸食了少量毒品，但并未成瘾，且在此次被查获前，从未进行过社区戒毒。从未采取注射方式使用毒品，亦不存在至少三次使用累计涉及两类以上毒品的情形。被查获时，与申请人一同在公寓内的人员均是男性，且互相之间均无任何身体接触，不可能存在聚众淫乱行为。2、申请人已无法被检测为吸毒成瘾。《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及《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从申请人被查获吸毒而被行政拘留之日起到被采取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后已经远远超过《认定办法》所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内”与“七十二小时内”，显然申请人已无法被检测为吸毒成瘾。
申请人同时提交的证据材料有：杭拱公（康）强戒决字[2019]5004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被申请人答复称：2019年8月10日凌晨，我局所属康桥派出所根据杭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决定书，对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盛捷国际办公中心服务公寓4806房间可能存在涉毒情况进行受案调查。2019年8月10日凌晨，康桥派出所民警在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盛捷国际办公中心服务公寓4806房间查获涉毒嫌疑人张某等人并在房间内及相关人员随身物品中发现疑似毒品的透明晶体、药丸以及性爱用品。将张某传唤回派出所后，对其尿样进行五合一尿检板检测，结果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均呈阳性反应。经审查，张某对伙同他人吸食毒品行为供认不讳。另查明2019年8月9日晚上至10日凌晨期间，张某伙同他人吸食毒品后赤身裸体相互搂抱、亲吻，并约定之后继续以“口交”或者“手淫”的方式进行了聚众淫乱活动。据此，我局于2019年8月1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二条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之规定，以聚众淫乱给予张某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罚款，以吸食毒品给予张某行政拘留10日，两项行政处罚合并执行，决定给予张某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因张某有吸毒史，且本次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经认定其吸毒成瘾严重，2019年8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张某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现张某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杭拱公（康）强戒决字[2019]5004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我局认为，本案有其本人及其他涉案人员陈述与申辩、书证、现场检测报告书、搜查笔录、物证、鉴定意见等相关证据为证，足以证实其有吸毒的违法行为。根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吸毒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一）经血液、尿液和唾液等人体生物样本检测证明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二）有证据证明其有使用毒品行为；（三）有戒断症状或者有证据证明吸毒史，包括曾经因使用毒品被公安机关查处、曾经进行自愿戒毒、人体毛发样品检测出毒品成分等情形。”为证明张某有吸毒史，2019年8月16日民警将张某带至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对其腋毛进行了提取，鉴定结果为从张某的腋毛中检出氯胺酮及MDMA，张某在询问笔录中也交代其于2019年2月底在下沙皇冠酒店吸食过摇头丸及K粉。至此，张某同时具备吸毒成瘾的三种认定情形。根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八条之规定：“（三）有证据证明其使用毒品后伴有聚众淫乱、自伤自残或者暴力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妨害公共安全等行为的。”张某吸食完毒品后，赤身裸体与派对内的其他人员相互搂抱、亲吻，并约定之后继续以“口交”“手淫”的方式进行了聚众淫乱活动。张某吸食毒品后又与他人发生聚众淫乱行为，构成吸毒成瘾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及第四十七第一款之规定，我局对张某作出强制隔离戒毒两年，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上称其本人吸食少量毒品，但并未成瘾，其从未进行过社区戒毒。我局认为，根据相关统计，确有部分摇头丸、K粉吸毒者在偶尔吸食的情况下未出现戒断反应，但摇头丸、K粉同海洛因、鸦片等阿片类毒品一样，具有很强的精神依赖性，且不易脱毒，当下虽然国际国内戒毒方法多样，但是不论用何种方法脱毒，半年内摇头丸复吸率仍高达95%以上。单一的用毒瘾发作作为成瘾依据不妥，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其精神依赖性。而张某在在本案中，不仅服用摇头丸，同时还吸食K粉，明显说明使用一种毒品已无法满足张某对毒品带来的快感的需求。且本案中，张某等人在发生同性淫乱行为前服用毒品，其目的就是提升性行为的快感和刺激，还有就是可以抛开世俗伦理道德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张某对摇头丸已经形成较为强烈的精神依赖性。综上所述，我局对张某的吸毒行为作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请求拱墅区人民政府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拟证明对象有：（ 1）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公安机关对张某强制隔离戒毒及行政处罚的情况。（2）送达回执、执行回执，拟证明公安机关将相关文书送达相关当事人以及拘留执行的情况。（3）强制隔离戒毒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拟证明对张某作出强制隔离戒毒、行政处罚的审批手续。（4）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拟证明案件查获过程、受案的审批以及杭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的情况。（5）检测样本提取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书、照片，拟证明公安机关对张某尿样的检测情况。（6）法医毒物采样单、鉴定意见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送达回证、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书、吸毒成瘾严重认定结论告知书、吸毒检测资格证复印件，拟证明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发样检测以及认定吸毒成瘾严重的情况。（7）延长传唤口头请示的说明，拟证明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传唤的情况。（8）强制隔离戒毒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拟证明公安机关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对张某进行处罚前告知的情况以及公安机关将拟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对张某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前告知的情况。（9）张某、韩某、苏某某、张某、刘某某、陈某的询问笔录、身份信息、辨认笔录，拟证明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开展询问查证、辨认的情况。（10）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搜查证、搜查笔录、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意见通知书、勘验笔录，拟证刑事案件中对涉案房间进行搜查，对张某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扣押、鉴定的情况，以及对相关人员手机进行勘验的情况。（11）饮食和休息权利保障书，拟证明在询问期间张某饮食休息权利的保障情况。
 申请人查阅被申请人提交的答辩及证据材料后补充意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程序违法。被申请人据以作出决定的杭拱公（康）检字[2019]50037号现场检测报告书及相关检测样本提取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第五条规定，本案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采集用的器材符合规定，按照举证规则，应当视为器材不符合规定。根据《吸毒检测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采集、送检、检测样本，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上工作人员进行。但记录采集申请人腋毛相关情况的《法医毒物采样单》中采样人只有一名，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以及《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十条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也未提供相关人员具有二级警员以上警衔及两年以上相关执法工作经历的证明。
经审理，本机关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8月10日凌晨，申请人张某在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盛捷国际办公中心服务公寓4806房间内伙同苏某某、张某、刘某某、陈某等人吸食毒品“摇头丸”和“K粉”。经尿检，结果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均呈阳性反应。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证明张某具有吸毒史。另查明，张某与上述人员约定吸食毒品后继续以“口交”或者“手淫”的方式进行了聚众淫乱活动，经认定张某吸毒成瘾严重。被申请人于2019年8月31日作出杭拱公（康）强戒决字[2019]5004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申请人不服该强制戒毒决定，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达回执、执行回执、强制隔离戒毒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检测样本提取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书、照片、法医毒物采样单、鉴定意见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文书送达回证、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书、吸毒成瘾严重认定结论告知书、吸毒检测资格证复印件、延长传唤口头请示的说明强制隔离戒毒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张某、韩某、苏某某、张某、刘某某、陈某的询问笔录、身份信息、辨认笔录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搜查证、搜查笔录、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意见通知书、勘验笔录，饮食和休息权利保障书等证据证明。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根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七条规定：吸毒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一）经人体生物样本检测证明其体内含有毒品成份；（二）有证据证明其有使用毒品行为；（三）有戒断症状或者有证据证明吸毒史，包括曾经因使用毒品被公安机关查处或者曾经进行自愿戒毒等情形；第八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认定其吸毒成瘾严重：……（三）有证据证明其使用毒品后伴有聚众淫乱、自伤自残或者暴力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等行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本案中，申请人吸毒成瘾严重事实清楚，符合吸毒成瘾严重的认定情形，故被申请人作出的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并无不当，本机关予以支持。申请人提起的复议请求依据不足，本机关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作出的杭拱公（康）强戒决字[2019]5004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Ｏ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